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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提出者
	张志泉
	建议编号
	317

	标题
	关于对水泥中转站进行核查，加强环保监管的建议

	建议内容
	高质量实施推进水泥行业超低排放，对为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提升行业全流程、全过程大气污染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达到超低排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今年南通市生态环境局下发了关于《南通市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通环办【2024】67 号）。该通知提出了总体要求、重点任务、政策措施、组织实施等部署，要求在2025年底达到超低排放的水平。
我市有水泥中转站（库）上百家，远远超过我市的水泥（独立粉磨站）企业，销售量超过企业的生产量，水泥中转站（库）购进的水泥是粉末状态的，因此，在卸货的过程中（含自吸泵）会产生水泥粉尘。
为了净化空气质量，为了公平和企业的发展，为此建议：对现有的水泥中转站（库）一一予以核查，加强环保监督监管，同时也要按照《通知》精神执行，安装在线监测，这样才能遏制水泥粉尘的外溢，以达到水泥行业真正的超低排放，实现改善空气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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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复内容
	张志泉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对水泥中转站进行核查，加强环保监管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为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我市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推进水泥中转站等排污单位提升环境管理水平，加速行业绿色化改造进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制定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2024年，市生态环境局印发了《关于<南通市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通环办〔2024〕67号）。方案从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有序实施超低排放、统筹推进减污降碳、提升环境管理水平四个方面，全流程推动水泥行业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水平，要求企业强化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鼓励采用全封闭机械化料场、筒仓、圆库等物料储存方式，优化物料转运环节，减少粉尘无组织排放。

二是开展水泥行业综合整治。2024年5月，市攻坚办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水泥制品行业生态环境整治专项督查。采取“四不两直”突击检查的方式，综合运用资料调阅、周边走访、现场勘察等手段，全面检查企业厂区的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共计对全市52家水泥制品企业开展专项核查，现场发现4家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扬尘管控不到位等问题，现场提出整改要求并要求限期整改，目前均已全部整改到位。市生态环境局依法强化对水泥行业的执法监管，累计对4家水泥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开展立案处罚，处罚金额累计1.4万元，引导企业依法依规生产。市城管局每月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扬尘污染帮扶指导，现场指导点位不少于8个。充分利用线上视频巡检、无人机巡航等手段提升日常管控质效。

三是推动扬尘治理智慧化监管。市城管局积极会同住建等部门，推动建设工地、水泥粉磨站、混凝土搅拌站等规范安装扬尘在线监控和视频监控设备，应接尽接市域扬尘智慧管控平台，做到数据共享、智能解析，推动各版块和防控主体有效落实各项扬尘防控措施。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强化水泥中转站日常环境监管。督促水泥中转站等相关行业开展自查，持续强化密闭生产、物料覆盖、喷淋降尘、车辆冲洗、路面硬化等重点环节扬尘防治措施的落实。充分运用科技手段提升非现场监管能力，助力企业精准发现问题，确保整改到位、长效管理。

二是积极推动水泥中转站纳入环评与排污许可办理。2015年至今，生态环境部先后4次调整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对水泥中转站（库）的环境影响评价要求由开工建设前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变为无需办理环评手续。目前，生态环境部正在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修订工作，市生态环境部门将就日常环境监管过程中反馈较多的行业分类问题积极向上沟通反馈，为后续开展日常双随机污染源监管及相关环境管理工作提供依据。

三是加强水泥中转站防尘工作宣传引导。对全市范围内的水泥中转站加强防尘工作宣传，增强企业的防尘意识，强化企业责任。对企业人员开展技术培训，对防尘措施不到位的企业加强指导帮扶，切实解决企业在防尘工作中遇到的难题，给企业提供技术支撑，引导企业绿色生产。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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